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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新畿辅-保定晚报通讯员魏悦）对公账户是
银行为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等单位开设用于资金往
来结算的专用账户，有人因贪图私利却将其变成电信网
络诈骗“新宠”。蠡县检察院日前办理一起出售对公账户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经法院审理，王某被判处拘役
三个月，并处罚金四千元。

2024年1月，王某在明知对公账户更易被犯罪分子
用于资金流转情况下，仍将本人名下某公司的对公账户
信息及U盾邮寄给他人使用。该对公账户U盾丢失，他竟
又协助犯罪分子补办U盾再次邮寄给对方。王某售出的

“闲置账户”为电信网络诈骗打开了“资金闸门”，该对公
账户随后有大量资金流转。经查，郗某等人被诈骗资金均
通过此账户进行分流，涉案总金额达20余万元。

案发后，公安机关根据资金流向等线索将嫌疑人王
某抓获，王某到案后坦白，自己当时心存侥幸，认为“只是
卖张卡，自己没偷没抢，不会有事”。但法律的红线不容触
碰。经蠡县检察院审查认定，王某的行为为信息网络犯罪
提供了关键帮助，涉嫌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遂
依法提起公诉。经法院审理采纳该院量刑建议，作出上述
判决。

办案检察官提醒，企业对公账户与个人银行账户不
同，对公账户是企业的银行结算账户，资金流动量大，更
利于资金流转。随着政策放宽，注册企业准入门槛逐渐
降低，在银行对个人账户实行严格管控的当下，一些不
法分子挖空心思，盯上了对公账户买卖的黑色交易。出
售、出租、出借银行对公账户，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罪，千万不要因贪图一时之利，注册企业、开立对
公账户并贩卖、租借给他人，这极易成为电信诈骗的帮
凶。

■名词解释
帮信罪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简称。《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一款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
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
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
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有前两
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男子出售“闲置”对公账户牟利
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四千元

本报讯（新畿辅-保定晚报通讯
员李佳聪）“不用跑法院，在综治中
心就解决了纠纷，调解协议有法律
效力，还不用交诉讼费。”日前，民间
借贷纠纷的当事人冉某拿到满城区
法院的司法确认裁定书后赞不绝
口。

冉某与王某是同村邻居，王某
因资金周转、日常开支等需求，多次
向冉某借款，每笔均有借条，自
2023年至2024年累计借款34100
元。此后王某仅还款1万元，剩余部
分经冉某多次催要，一直拖延未
还。

满城法院为实现基层社会治
理协同效能与法律、社会效果的统
一，依托区综治中心牵头统筹、多部
门协同配合的“综治联动+司法确
认”模式，推出高效便捷的司法服
务。冉某得知该信息后，通过法院调
解平台向特邀调解组织提出调解申
请。

受理该案后，满城法院托综治
中心的“中枢”统筹作用，由入驻综
治中心的法院工作人员指导调解
员梳理争议焦点，迅速查阅电子卷
宗，对接冉某及其代理律师，梳理
借条、资金交付及还款记录，同时
与王某沟通核实，明确全部借款事
实。通过调解员沟通协调，最终促
成双方达成协议：王某于2026年2
月 6 日前一次性归还冉某 24100
元。

为确保协议具备强制执行力，
双方在调解员协助下，通过线上渠
道申请司法确认。法院严格审查协
议的合法性与可执行性，及时出具
了司法确认裁定书。

满城法院构建“综治联动+司法
确认”模式，提供“一站式”服务，畅
通多元渠道化解此次纠纷，是法院
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力体
现，也是法院践行司法为民的生动
实践。

综治联动+司法确认
“一站式”服务高效便民

高某因想要出售自有房屋，与某中介公司达成房屋
买卖的居间服务协议。为加速房屋成交进程，高某还委托
该中介公司店长在该公司30多人的微信群中发布公开声
明，称“房东说帮忙再推一推，成交了他额外奖励业务员
个人全新某品牌手机或者同价值其他品牌手机”。

该声明发布后，包括岳某在内的业务员积极转发售房信
息、带客户看房。不久，岳某成功为高某匹配到意向买家，经
多轮磋商，高某与买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顺利完成交易。

高某按约定向中介公司支付了中介费，但当岳某要
求其兑现奖励手机承诺时，高某却以“房屋成交价低于挂
牌价”为由拒绝履行。双方协商无果，岳某提起诉讼，请求
判令高某按承诺交付一部某品牌手机。

经法院调解，最终高某按承诺向岳某交付某品牌手
机一部。

【解析】
高某委托中介公司店长在微信群中向业务员发布促

成交易后额外奖励全新某品牌手机的信息，其性质属于向不
特定人员公开作出奖励承诺，该声明对特定行为以及报酬的
形式表达明确具体，也包含了清晰支付报酬的意思，构成法
律规定的悬赏广告。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悬赏人以公开方
式声明对完成特定行为的人支付报酬的，完成该行为人可以
请求其支付。

本案中，该悬赏广告成立于高某与促成房屋交易的特定业
务员之间，属于独立的民事法律行为，与高某和中介公司之间
的中介合同分属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岳某已实际完成促成房
屋交易的特定行为，其主张权利的主体身份与悬赏广告指向的

“业务员”范围一致，故岳某有权以个人名义要求高某履行奖励
义务。

法官提醒，构成悬赏广告需满足3个条件，即悬赏人需以公
开方式作出声明，声明内容明确指向“完成特定行为”以及承诺
对完成该行为的人支付报酬。

（亓玉昆）

■以案说法

微信群里奖励悬赏目标达成也应兑现

房屋出租

保
洁

疏通服务
大辞典大辞典

保定晚报分类广告 一次性付款
每周至少刊登三次 即可享受优惠服务

●10次赠1次
●20次赠3次

天天刊登价格更实惠天天刊登价格更实惠

17532059115

爱心保洁
家庭、单位、玻璃厨卫

便民
服务

专业疏通
3038805
2022773

修改水管 修马桶

保洁服务

疏
通

维修改装上下水暖

3033345
军校广场东方家园小

区13号楼608室609室，

每间218平米，4500元/平

米，电话：13501159667徐

女士。

军校广场东方家园小

区13号楼610室611室，

每间218平米房，租金4.5

万 元/年 ， 电 话 ：

13501159667徐女士。

房屋转让


